
关于推进社会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和信息共建

共享有关事项的通知 

民办函〔2017〕32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发展改革委、质量技术监督局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各计划单列市民政局、发展改革委、质量技

术监督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民政局、发展改

革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为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建立全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推进

“多证合一”的任务部署，解决社会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以下简

称“统一代码”）赋码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推进全国社会组织信息互

联互通、共建共享，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社会组织统一代码数据回传 

依托全国社会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系统（以下简称“统一代码

系统”)的部署使用，全国社会组织统一代码转换工作已基本完成。

为确保统一代码“一数一源”、避免多头填报，从 2018 年 1 月 1日起，

到国家法人库建成前，全国社会组织数据以统一代码系统为基准，与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库进行同步回传，同时与全国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数据对接，并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公示社会

组织信用信息，各级民政部门的统计台账应与统一代码系统数据保持

一致。 

部署使用统一代码系统的地方，要将该系统作为社会组织登记管



理的信息化工具，办结一个、上传一个新登记组织的信息。使用自建

信息系统的地方，要采取接口对接方式将数据回传至统一代码系统，

频率不低于每 24 小时交换一次，每日 18 时前完成当日数据交换。各

地要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委《关于做好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信息回传和校核纠错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7〕836

号）的要求，至少回传社会组织 18 个字段项，并逐步按照统一代码

系统信息回传模板 27 个字段项的要求，补录存量组织缺失数据项。

条件具备的地方，应按统一代码系统的表单内容最大化地回传字段项

（约为 50 项）。 

将社会组织登记纳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地方，要贯彻落实中央

编办（国务院审改办）等五部委《关于实行行政审批中公民、企事业

单位和社会组织基本信息共享的通知》（中央编办发〔2017〕54 号），

建立社会组织信息共建、共享、共用的工作机制，及时将社会组织登

记信息回传统一代码系统；有信息化条件的地方，可开发系统接口，

实行不同系统间数据的自动导入与回传，避免重复性人工录入。     

二、关于社会组织统一代码重错码认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及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

心定期发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月报》，并以社会组织统一代码系统

中的数据为准，通报各地社会组织统一代码的重错码情况。各地要对

通报的社会组织错误信息进行勘误校核，提高数据质量。 

根据《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GB32100-2015），统一代码含有校验码（根据校验公式自动生成），



各地不得手工改动社会组织统一代码，以免回传后入库校验时出现校

验错误。因操作失误导致社会组织类别（如社会团体赋码“51”赋成

“52”）不符合编码规则的，或校验出现错码的，应予纠正。 

针对个别地方在《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已登记管理的社会组织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处理方式的通知》（民办函〔2016〕52 号）下发前，对

存量社会组织不加区分完全以新主体标识码赋码的情况，由相关地方

民政部门会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牵头部门、代码数据服务部门及相关

代码应用部门协商解决，降低重错码率。 

三、关于行政区划调整导致的重新赋码问题 

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制度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3 号），统一

代码为社会组织终身身份标识，一经赋予便伴随社会组织终身。因行

政区划调整导致登记管理权限调整的，登记管理机关无须对已登记的

社会组织重新赋码，相关社会组织信息在系统后台批量划入新登记管

理机关。本级登记管理机关没有行政区划码的，在信息系统里按上级

行政管理机关的区划码进行赋码。 

四、加强信息公开与共享应用 

各地民政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加强统一代码系统等信息系统的

操作使用和功能完善，健全社会组织查询平台，做好与全国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等平台的数据对接，深化统一代码的场景运用和行政审批基

本信息的共享服务，做到社会组织信息“一网可查询”。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牵头部门、代码数据服务部门、政务服务大厅要加大工作协同



力度，加强信息化条件支撑和成果宣传推广，拓宽社会组织基础信息

及信用信息归集、查询和使用渠道，共同打造我国社会组织法人信息

权威集成、随取随用、智能应用的“信息源”，提升人民群众对统一

代码制度建设的知晓度与满意度。 

 

民政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办公厅 

2017 年 11 月 24 日 


